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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六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
有關押後香港清盤呈請。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定義者具有
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有關經修訂清盤呈請的聆訊已押後至所訂定之日期（不早於二零一七年
十月一日）以作出實質論據，而毋須與律師進行諮詢。

承董事會命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
鮮揚

香港，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鮮揚先生（主席）、孫建坤先生及莊顯偉先生；以及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容生先生、宋泳森先生及徐曼珍女士。


